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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1/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80_311675.htm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财政部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资发产权〔2006〕306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

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资委，财政厅（局），各中央

企业：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委、财政

部令第3号，以下简称《办法》）颁布以来，企业国有产权转

让得到了进一步规范，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在国有经

济布局和结构调整中日渐加强，但在具体实施工作中还有一

些事项需要进一步明确。经研究，现通知如下： 一、关于省

级以上国资监管机构对协议转让方式的批准 企业国有产权转

让应不断提高进场交易比例，严格控制场外协议转让。对于

国民经济关键行业、领域的结构调整中对受让方有特殊要求

，或者所出资企业（本通知所称所出资企业系指各级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内部资产重组中确

需采取直接协议转让的，相关批准机构要进行认真审核和监

控。 （一）允许协议转让的范围 1．在国有经济结构调整中

，拟直接采取协议方式转让国有产权的，应当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以及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的总体规划。受让方的受

让行为不得违反国家经济安全等方面的限制性或禁止性规定

，且在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标的企业属于国民经济关键行业、领域的，在协议转让企业

部分国有产权后，仍应保持国有绝对控股地位。 2．在所出



资企业内部的资产重组中，拟直接采取协议方式转让国有产

权的，转让方和受让方应为所出资企业或其全资、绝对控股

企业。 （二）所出资企业协议转让事项的批准权限，按照转

让方的隶属关系，中央企业由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地方企业

由省级国资监管机构批准。相关批准机构不得自行扩大协议

转让范围，不得下放或分解批准权限。 （三）协议转让项目

的资产评估报告由该协议转让的批准机构核准或备案，协议

转让项目的转让价格不得低于经核准或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

。 （四）相关批准机构应当在批准文件中明确协议转让事项

执行的有效时限，并建立对批准协议转让事项的跟踪、报告

制度。各省级国资监管机构应当将协议转让的批准和实施结

果报告国务院国资委。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